
七
十
八
年
九
至
十
一月
社
會
福
利
暨
社
區
發
展
重
要
活
動
紀
要蔡本
源

A
七
十
八
年
全
國
殘
障
福
利
會
議

內
政
部
於
九
月
八
日
(
星
期
五
)
起
在
台
北
市
去
務
人
員
訓
練
中
心
舉
行
三
天
，
以

「
現
階
段
殘
障
福
利
發
展
方
向
」
為
中
心
議
題
，
邀
請
殘
障
者
代
表
、
民
意
代
表
、
學
者

專
家
、
政
府
官
員
等
三
百
多
人
分
六
組
，
分
別
就
殘
障
者
之
就
醫
、
就
學
、
就
業
、
就
養

等
四
大
主
題
綜
合
座
談
。

行
政
院
長
李
煥
先
生
特
別
蒞
臨
會
場
表
示
，
此
次
蔑
障
福
利
會
議
，
象
徵
我
國
殘
障

福
利
制
度
和
措
施
將
進
入
新
的
階
段
，
也
表
示
政
府
有
決
心
要
締
造
一
個
安
和
樂
利
的

「
公
道
社
會
」
。
李
院
長
特
別
強
調
，
一
個
國
家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的
好
壞
，
端
賴
其
殘
障

福
利
推
動
的
程
度
，
因
此
殘
障
福
利
尤
其
重
要
。
今
後
政
府
對
殘
障
者
應
多
加
照
顱
，
對

內
政
部
所
提
有
關
行
政
措
施
，
行
政
蹺
將
推
動
實
現
。

內
政
部
長
許
水
德
先
生
亦
表
示
內
政
部
一
向
非
常
重
靚
殘
障
同
胞
的
各
項
福
利
，
希

望
透
過
本
會
議
，
集
思
廣
益
，
提
供
智
慧
與
建
言
給
政
府
作
為
開
辦
殘
障
福
利
的
參
考
依

據
嗯
，
期
徹
底
做
好
殘
障
福
利
工
作
。

A
台
灣
省
加
強
辦
理
殘
障
同
胞
傷
病
醫
療
費
用
補
助

為
加
強
殘
障
同
胞
傷
病
醫
療
照
顧
，
減
輕
殘
障
者
之
醫
療
負
擔
，
台
灣
省
政
府
函
報

「
台
灣
省
加
強
辦
理
殘
障
同
胞
傷
病
醫
療
費
用
補
助
實
施
計
畫
」
'
業
經
內
政
部
轉
牽
行

政
院
按
定
實
施
。

殘
障
者
由
於
生
理
接
能
之
障
禱
，
醫
療
需
求
往
往
高
於
一
般
人
，
近
年
來
，
殘
障
代

表
送
次
建
議
政
府
優
先
開
辦
殘
障
健
康
保
險
，
經
政
府
多
次
邀
集
學
者
、
專
家
研
議
，
認

為
單
獨
辦
理
殘
障
健
康
保
險
與
危
險
分
擔
之
保
險
原
則
相
達
，
且
所
需
保
費
之
高
額
亦
思

非
殘
障
者
所
能
負
擔
，
而
在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尚
未
實
施
之
前
，
為
加
強
照
顧
未
參
加
社
會

保
險
，
且
未
享
有
其
他
社
會
教
助
免
費
醫
療
補
助
之
殘
障
者
，
政
府
特
研
擬
醫
療
褐
助
方

案
，
以
減
輕
殘
障
者
之
醫
療
負
擔
，
期
透
過
獎
勵
補
助
方
式
，

鼓
勵
各
縣
、
市
政
府

，

參

照
公
務
人
員
保
驗
醫
療
標
準
'
辦
理
殘
障
傷

病
醫
療
補
助
。

A
內
政
部
舉
辦
績
優
社
區
幹
部
金
門
地
區
參
觀
考
察

活
動

內
政
部
為
獎
勵
負
責
社
區
發
展
的
社
區
理
事
長
、
總
幹
事
暨
工
作
同
仁
平
日
默
默
奉

獻
心
力
與
時
間
於
基
層
之
辛
勞
，
並
藉
參
觀
金
門
地
區
社
區
建
設
之
便
，
觀
摩
前
方
戰
地

淳
樸
甜
苦
一
良
的
風
俗
習
慣
，
特
於
九
月
五
日
起
分
二
梯
次
，
委
託
「
中
葦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協

會
」
舉
辦
三
天
二
夜
的
參
觀
考
察
活
動
，
計
有
一
百
三
十
人
參
加
。

參
觀
考
察
團
一
行
於
首
日
下
午
搭
乘
遠
航
班
能
抵
金
門
向
義
機
場
，
受
到
地
區
縣
政

府
熱
烈
歡
迎
，
行
李
放
妥
於
「
華
僑
之
家
」
之
後
，
即
迫
不
及
待
在
民
政
科
人
員
陪
同
下

參
觀
名
閩
中
外
的
莒
光
樓
，
傍
晚
前
往
金
門
街
坊
參
觀
，
參
觀
團
對
金
門
樸
賞
、
安
寧
的

景
況
，
均
留
下
深
刻
且
推
崇
的
印
象
。

第
二
天
參
觀
團
繼
續
參
觀
金
門
酒
廠
、
戰
史
館
、
陶
瓷
廠
、
中
，
正
公
園
、
八
二
三
紀

念
館
、
擎
天
廳
等
地
，
第
三
天
則
參
觀
育
幼
院
、
安
老
院
、
忠
孝
新
村
、
民
俗
文
化
村
等

地
。

社
會
司
司
長
蔡
漠
賢
先
生
表
示
，
本
次
活
動
為
首
次
試
辦
，
雖
巧
遇
蔣
文
浩
義
士
駕

蹺
抵
金
事
件
及
沙
拉
颱
風
而
延
誤
行
程
，
但
整
個
過
程
安
排
令
社
區
理
事
長
們
感
到
歡
你

不
己
，
也
在
潛
移
默
化
之
間
，
使
社
區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活
動
能
落
實
於
社
區
。

A
李
煥
院
長
視
察
汐
止
鎮
白
雲
社
區

行
政
蹺
長
李
煥
先
生
於
十
月
八
日
利
舟
星
期
假
日
赴
台
北
縣
汐
立
鎮
參
觀
自
雲
社

區
，
深
感
這
種
結
合
民
間
力
量
、
提
昇
居
民
生
活
品
質
之
社
區
型
態
值
得
推
廣
。

李
煥
院
長
係
白
內
政
部
長
許
水
德
、
社
會
司
長
蔡
漢
賢
、
台
北
縣
長
林
豐
正
、
汐
吐

鎮
長
余
達
德
等
人
陪
同
於
上
午
九
時
卅
分
抵
達
自
雲
社
區
，
李
院
長
對
社
區
民
眾
畫
策
畫

力
建
設
合
共
設
施
及
組
成
各
項
活
動
團
體
頻
加
讚
許
，
並
強
調
民
生
社
會
與
國
家
建
設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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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動
力
是
來
自
各
社
區
民
眾
主
動
結
合
的
力
量
。

李
院
長
堅
信
自
雲
社
區
民
眾
自
行
結
合
力
量
，
將
社
區
建
設
為
美
輸
美
笑
的
成
功
例

子
，
其
他
社
區
也
可
以
做
好
。
李
院
長
一
行
參
觀
社
區
建
設
時
，
社
區
民
眾
夾
道
拍
手
歡

迎
等
待
院
長
冒
雨
蒞
臨
位
於
山
區
的
自
雲
社
區
，
李
院
長
頻
頻
與
民
眾
握
手
致
謝
，
大
約

於
上
午
十
一
時
在
社
區
民
眾
熱
情
擁
簇
下
離
去
。

血
，
內
政
部
完
成
婦
女
政
策
與
福
利
立
法
制
度
之
研
究

內
政
部
為
期
有
效
解
決
婦
女
福
利
問
題
、
訂
定
較
完
善
的
婦
女
福
利
政
策
，
以
保
障

婦
女
同
胞
之
權
益
，
特
委
託
國
立
中
興
大
學
李
萍
教
授
著
手
中
、
美
、
英
、
德
、
日
等
先

進
國
家
婦
女
福
利
政
策
及
立
法
之
研
究
，
本
案
於
七
十
八
年
十
月
十
五
日
完
成
研
究
報

告
，
歷
時
一
年
多
，
計
約
十
萬
字
。

本
報
告
除
蒐
集
英
、
美
西
德
、
日
本
相
關
之
保
障
婦
女
權
益
法
規
、
政
策
、
福
利
服

務
措
施
外
，
並
分
析
我
國
婦
女
福
利
之
社
會
及
法
律
地
位
，
最
後
，
提
出
我
國
婦
女
福
利

政
策
之
展
望
。

李
萍
教
授
指
出
，
我
國
如
要
能
有
效
執
行
婦
女
福
利
政
策
，
不
僅
在
於
婦
女
福
利
之

立
法
工
作
，
要
在
於
婦
女
一
福
利
精
神
之
發
揚
，
並
應
貫
徹
所
有
社
會
福
利
立
法
，
以
消
除

男
女
不
平
等
，
婦
女
保
護
等
法
律
障
礙
至
最
低
程
度
，
尤
其
要
靠
全
民
對
婦
女
一
福
利
一
意
識

與
觀
念
之
覺
醒
，
唯
有
如
此
，
才
能
真
正
理
解
婦
女
福
利
政
策
之
目
標
，
作
為
方
法
與
其

必
要
性
和
迫
切
性
，
重
策
畫
力
，
使
兩
性
平
等
成
為
可
期
待
之
理
想
。

A
內
政
部
研
擬
完
成
少
年
福
利
法
施
行
細
則
草
案

內
政
部
已
於
十
一
月
初
研
擬
完
成
「
少
年
一
福
利
法
施
行
細
則
」
草﹒案
報
行
政
院
設
定

中
，
草
案
中
規
定
，
少
年
家
庭
發
生
重
大
變
故
，
或
少
年
之
父
母
、
養
父
母
或
監
護
人
對

少
年
有
濫
用
親
權
行
為
，
政
府
得
採
取
適
當
的
方
式
以
保
護
與
安
置
。

內
政
部
表
示
，
「
少
年
福
利
法
」
已
經
於
一
月
公
布
施
行
，
為
進
「
步
落
實
推
動
與

執
行
，
因
此
研
擬
施
行
細
則
草
案
，
期
以
明
確
細
部
規
範
，
促
使
其
具
體
可
行
，
提
高
少

年
福
利
及
促
進
其
身
心
健
康
和
適
應
社
會
的
能
力
。

內
政
部
自
七
十
五
年
少
年
福
利
法
草
案
送
立
法
院
審
議
時
，
即
進
行
一
該
法
細
則
草
案

之
研
擬
，
為
使
周
全
即
多
次
委
託
學
者
專
家
研
究
及
討
論
而
完
成
，
一
該
細
則
草
案
計
有
二

十
八
條
。

A
立
法
院
集
思
會
舉
行
「
如
何
修
正
老
人
福
利
法
」

公
聽
會

立
法
院
集
思
會
於
十
月
二
十
四
日
舉
行
「
如
何
修
正
老
人
福
利
法
」
公
聽
會
，
台
大

社
會
學
教
授
張
曉
春
說
，
現
行
老
人
福
利
法
以
七
十
歲
為
老
人
界
定
，
使
六
十
五
歲
到
七

十
歲
老
人
成
為
「
尷
尬
老
人
」
「
法
外
老
人
」
'
旺
無
法
繼
續
工
作
，
又
得
不
到
老
人
福

利
法
的
保
障
，
殊
為
不
合
理
。

中
正
大
學
社
會
福
利
研
究
所
所
長
詹
火
生
建
議
，
針
對
老
人
退
休
年
金
的
結
付
制

度
，
可
依
照
公
、
勞
保
體
制
按
月
給
付
，
或
另
設
老
人
救
助
年
金
制
度
給
付
。

公
聽
會
主
席
黃
明
和
總
結
學
者
發
言
指
出
，
集
思
會
將
彙
整
與
會
人
士
一
意
見
，
預
計

於
明
年
提
出
老
人
福
利
法
相
對
修
正
草
案
，
期
藉
修
正
法
來
落
實
照
顧
老
人
福
利
的
臣

，
勻J
〉

街
口
，
、

A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亟
須
修
正
重
點
座
談
會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為
修
訂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，
自
七
十
七
年
七
月
七
日
起
三
度
修
正

該
綱
領
陳
報
行
政
蹺
，
唯
因
事
涉
及
社
區
發
展
與
地
方
自
立
分
合
及
社
區
組
織
是
否
得
登

記
為
法
人
，
行
政
民
一
再
強
調
須
加
審
慎
研
究
。

為
此
，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乃
於
十
月
十
一
日
(
星
期
一
二
)
再
度
邀
集
學
者
專
家
、
省
、

市
政
府
社
會
、
處
、
馬
假
內
政
部
第
二
會
議
室
召
開
座
談
會
，
分
別
就
社
區
與
村
里
之
性

質
功
能
、
社
區
成
立
或
劃
定
之
條
件
與
程
序
，
社
區
組
織
法
人
資
格
之
取
得
及
社
區
組
織

產
生
方
式
或
選
舉
方
式
廣
泛
加
以
討
論
。

與
會
人
員
一
致
認
為
中
央
應
速
建
立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員
制
度
，
並
恢
復
社
區
發
展
科

的
設
置
，
今
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項
目
宜
以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、
犯
罪
肪
治
、
璟
境
衛
生
、
改

善
交
通
、
一
福
利
服
務
為
重
點
。

A
全
國
性
就
輸
輔
料
基
金
聯
合
會
報
頒
發
殘
障
人
士

或
殘
障
人
士
子
女
獎
學
金

為
加
強
照
顧
殘
障
人
士
，
鼓
勵
殘
障
人
士
及
其
子
女
就
學
，
以
提
高
其
智
識
與
技

能
，
發
揚
助
人
自
助
精
神
，
促
進
社
會
進
步
和
詣
，
一
該
會
報
特
接
受
會
員
純
青
社
會
福
利

基
金
會
委
託
'
辦
理
殘
障
人
士
或
其
子
女
獎
學
金
之
獎
助
措
施
。

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表
示
，
一
該
獎
學
金
係
由
純
青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會
每
年
提
供
獎
學
金
新

台
幣
伍
拾
萬
元
，
於
學
年
度
開
始
，
送
交
聯
合
會
報
專
戶
存
儲
備
用
，
每
年
頒
發
一
次
。

獎
學
金
頒
發
名
額
暫
訂
國
民
中
學

-
O
O
人
，
高
中
、
高
職
五

0
人
，
大
專
臨
校
二

五
人
。
其
中
台
灣
省
佔
百
分
之
六
十
，
台
北
市
百
分
之
廿
五
，
高
雄
市
百
分
之
十
五
，
並

得
現
實
際
申
請
情
形
酌
子
調
整
。

A
內
政
部
動
支
七
億
餘
元
獎
助
公
私
福
利
單
位

內
政
部
本
(
七
十
九
)
年
度
修
訂
「
加
強
推
展
社
會
福
利
獎
助
作
業
要
點
」
'
動
支

七
億
一
千
九
百
多
萬
元
，
補
助
省
、
市
政
府
及
公
私
立
一
福
利
機
構
、
團
體
，
辦
理
老
人
、

殘
障
、
婦
女
、
青
少
年
、
見
童
福
利
事
項
，
以
及
辦
理
社
會
救
助
、
社
區
發
展
、
社
會
工

作
員
制
度
、
志
願
服
務
等
業
務
。

一該
獎
助
計
畫
目
的
在
策
動
省
市
、
縣
市
政
府
辦
理
較
適
切
性
、
倡
導
性
、
實
益
性
、

前
瞻
性
的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，
並
透
過
獎
助
補
助
，
擴
大
運
用
民
間
力
量
，
引
導
民
眾
參

與
，
以
落
實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於
基
層
。

社
會
司
司
長
蔡
漢
賢
先
生
表
示
，
各
機
關
、
團
體
、
企
業
如
有
關
創
性
的
服
務
項

目
，
而
內
政
部
尚
未
列
入
獎
助
範
圍
者
，
歡
迎
具
體
提
出
，
供
內
政
部
參
採
。

A
加
強
家
庭
教
育
促
進
社
會
和
諧
獎
助
表
揚
優
良
園

體
審
查
會
議

內
政
部
七
十
九
年
度
，
第
一
次
加
強
家
庭
教
育
促
進
社
會
和
諧
獎
助
暨
表
揚
優
夏
團

體
審
查
會
議
，
於
七
十
八
年
十
月
二
十
四
日
(
星
期
一
一
)
假
內
政
部
第
三
會
議
室
召
開
，

召
集
人
蔡
漢
賢
先
生
主
持
，
計
有
委
員
十
五
人
參
加
審
查
會
議
，
一
該
會
議
白
的
在
發
掘
優

良
團
體
，
尤
其
是
宗
教
團
體
，
鼓
勵
辦
理
多
元
性
，
與
親
于
活
動
有
關
之
活
動
。

一
該
會
議
獎
助
部
份
計
獎
助
雲
林
縣
四
湖
鄉
婦
女
會
等
三
0
個
單
位
，
獎
助
經
費
計
五

百
一
十
二
萬
六
千
五
百
元
。
表
揚
部
份
經
審
定
表
揚
單
位
為
台
東
縣
蘭
嶼
鄉
基
督
教
蘭
恩

服
務
協
會
等
三
單
位
，
褒
揚
單
位
由
內
政
部
頒
發
獎
狀
，
國
請
各
推
薦
單
位
轉
發
。
申
請

表
揚
之
單
位
、
團
體
，
如
辦
理
績
效
一
良
好
，
但
尚
未
達
本
部
表
揚
要
件
者
，
請
地
方
政
府

酌
情
考
量
予
以
表
揚
。

A
社
區
網
版
印
刷
技
能
示
範
推
廣
講
習
活
動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為
示
範
並
教
育
社
區
居
民
認
識
網
版
印
刷
之
用
途
，
創
新
社
區
技
能

訓
練
之
項
目
，
進
而
鼓
勵
居
民
自
己
動
手
傲
，
美
化
家
庭
、
社
區
之
璟
境
、
增
進
生
活
情

趣
、
提
高
生
活
品
質
，
特
委
託
「
中
華
民
國
印
刷
技
術
及
相
關
接
械
協
會
主
辦
理
七
十
九

年
度
社
區
網
版
印
刷
技
能
示
範
推
廣
講
習
活
動
。

社
會
司
表
示
，
一
該
活
動
將
拍
製
有
關
之
錄
影
帶
、
幻
燈
片
，
印
製
簡
易
學
習
操
作
手

冊
，
並
將
由
一
該
協
會
派
講
師
巡
迴
主
持
社
區
現
場
講
習
三
十
場
次
，
做
示
範
操
作
並
指

導
，
參
加
講
習
乏
民
眾
可
獲
贈
附
贈
之
T

恤
乙
件
。
又
為
供
省
市
、
縣
市
開
辦
社
區
網

版
印
刷
技
能
訓
練
之
用
，
社
會
司
已
印
製
有
關
教
材
可
贈
送
各
縣
市
、
鄉
鎮
市
區
公
所
及

社
區
理
事
會
，
歡
迎
有
關
單
位
索
取
。

A
國
際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召
開
一

九
八
九
年
年
會

國
際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訂
於
十
二
月
十
五
日
至
二
十
日
假
泰
國
曼
谷
召
開
一
九
八
九
年

年
會
，
該
會
會
址
設
於
比
利
時
，
我
國
為
會
員
國
之
一
，
歷
年
來
均
派
員
參
加
該
會
所
舉

辦
之
年
會
活
動
，
藉
資
吸
取
各
國
經
驗
，
提
昇
社
區
發
展
層
次
。

今
年
一
該
會
年
會
之
主
題
為
「
社
區
發
展
之
困
境
與
突
破
」
，
對
於
我
國
甫
修
正
中
之
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」
草
案
，
研
議
健
全
社
區
發
展
組
織
，
加
強
與
地
方
自
治
協
調
聯

繫
'
調
整
政
府
之
政
策
與
角
色
等
或
有
可
資
借
鏡
之
處
。

內
政
部
表
示
，
本
年
將
選
派
省
社
會
處
劉
潤
葛
科
長
、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科
長
張

詮
傑
及
社
會
可
張
燈
輝
專
員
一
一
一
人
前
往
參
加
'
並
提
您
有
關
之
報
告
簣
料
供
與
會
人
士
參

考
。

A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加
強
宣
介
推
廣
社
會
福
利

內
政
部
社
會
再
為
加
強
宣
導
社
會
福
利
理
念
，
建
立
溫
馨
祥
和
的
社
會
，
特
印
製
七

十
九
年
「
愛
的
月
曆
」
及
「
愛
的
記
事
手
加
」
'
分
贈
有
關
機
關
、
團
體
、
社
區
，
藉
收

推
廣
之
效
。

社
會
司
司
長
蔡
漠
賢
先
生
表
示
，
印
製
愛
的
月
曆
與
記
事
手
筋
，
並
廣
為
宜
介
，
目

的
在
使
我
們
社
會
能
夠
充
滿
愛
，
不
祇
是
骨
肉
之
親
、
夫
婦
之
愛
，
而
是
以
慈
幼
、
敬

老
、
扶
殘
、
恤
貧
為
起
點
，
以
追
求
真
理
，
善
盡
職
守
，
關
心
別
人
，
奉
獻
社
會
的
大
我

為
目
標
。
期
盼
在
愛
得
廣
、
愛
得
真
、
愛
得
深
之
餘
，
每
個
人
都
有
「
和
煦
如
春
風
，
溫

暖
似
朝
陽
」
的
感
受
。

期八十四第刊季展發區社




